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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 
           會 訊 

發布單位：勞動部 

發布日期：111/12/29 

檢送「就業服務法第47條規定雇主在國內辦理招募本國人從

事第46條第1項第11款工作之合理勞動條件薪資基準」之解

釋令1份如附件，請查照。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□公會資訊               ■規定法令資訊      □新聞資訊    □其他  

附件：  

網址：  
編號：11112300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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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  

第 2 頁，共 5 頁            電話 06-3110200      傳真:06-3110208     電子信箱 service@tnesia.org 

 

臺南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 
           會 訊 

file:///C:/Users/User/AppData/Roaming/Microsoft/Word/service@tnesia.org


 

資料來源：  

第 3 頁，共 5 頁            電話 06-3110200      傳真:06-3110208     電子信箱 service@tnesia.org 

 

臺南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 
           會 訊 

file:///C:/Users/User/AppData/Roaming/Microsoft/Word/service@tnesia.org


 

資料來源：  

第 4 頁，共 5 頁            電話 06-3110200      傳真:06-3110208     電子信箱 service@tnesia.org 

 

臺南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 
           會 訊 

file:///C:/Users/User/AppData/Roaming/Microsoft/Word/service@tnesia.org


 

資料來源：  

第 5 頁，共 5 頁            電話 06-3110200      傳真:06-3110208     電子信箱 service@tnesia.org 

 

臺南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 
           會 訊 

 

file:///C:/Users/User/AppData/Roaming/Microsoft/Word/service@tnesia.org

